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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29 证券简称：利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2-073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本次拟结

项的募投项目为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上述

项目结项后，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

投项目全部完成。 

 节余募集资金安排：拟将“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结项后剩余

的募集资金 5,397.54 万元（包含尚未支付的项目尾款、利息收入等，实际金额以

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次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全部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事项需履行的决策程序：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促进公司后续生产

经营的长远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同意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金属精密构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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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制造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次日作为“金属精

密构件研发和制造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基准日。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421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 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 19.29 元，共计募集资金 48,225.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未包

括已预付的 100.00 万元）3,727.53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44,497.47 万元，已由首

次公开发行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汇入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

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617.87 万元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 41,879.6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472 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1、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发

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实施以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项目金额 
实施主体 

1 
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生产线

智能化改造项目 
9,349.60 9,349.60 利通电子 

2 
年产 50万套超大屏幕液晶电视结

构模组的生产线项目 
4,000.00 4,000.00 利通电子 

3 
年产 300 万套大屏幕液晶电视不

锈钢外观件扩建项目 
10,410.00 10,410.00 利通电子 

4 
年产 500 万套液晶显示结构模组

生产项目 
12,130.00 12,130.00 合肥利通 

5 
年产 60套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

组通用模具生产线项目 
5,990.00 5,990.00 利通电子 

合计 41,879.60 41,87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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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根据 2019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原计划实施的募投项目“年产 500 万套液晶显示结构模组生产项目”变更

为“金属精密构件研发和制造项目”。（有关募投项目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情况详见公司 2019-029、2019-030、2019-031 与

2019-033 号公告。）公司根据新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将所需资金从公司专户拨入公

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博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博盈”）专户，安徽

博盈根据项目进度需要进行支付。安徽博盈专户由公司、安徽博盈、首次公开发

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共同

监管，为此各监管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变更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

入项目金额 
实施主体 

1 
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生产

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9,349.60 9,349.60 利通电子 

2 
年产 50 万套超大屏幕液晶电视

结构模组的生产线项目 
4,000.00 4,000.00 利通电子 

3 
年产 300 万套大屏幕液晶电视

不锈钢外观件扩建项目 
10,410.00 10,410.00 利通电子 

4 
年产 60 套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

模组通用模具生产线项目 
5,990.00 5,990.00 利通电子 

5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 13,000.00 12,130.00 安徽博盈 

合计 42,749.60  41,879.60 - 

（2）根据 2020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将“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和“年产 60 套大屏

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通用模具生产线项目”变更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投入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和制造项目”，同时将“年产 50 万套超大屏幕液晶电视结

构模组的生产线项目”和“年产 300 万套大屏幕液晶电视不锈钢外观件扩建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变更后安徽博盈专户

由公司、安徽博盈、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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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宜兴支行共同监管，为此各监管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变更后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调整后募

集资金投

入项目金

额 

实施主体 项目状态 

1 
大屏幕液晶电视结构模组生产

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9,349.60  3,515.28  利通电子 已变更 

2 
年产 50 万套超大屏幕液晶电

视结构模组的生产线项目 
4,000.00  3,756.96  利通电子 已结项 

3 
年产 300 万套大屏幕液晶电视

不锈钢外观件扩建项目 
10,410.00  8,403.55  利通电子 已结项 

4 
年产 60 套大屏幕液晶电视结

构模组通用模具生产线项目 
5,990.00  1,851.10  利通电子 已变更 

5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 24,000.00 22,103.22 安徽博盈 本次结项 

合计 53，749.60  39,630.11 -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资金

额 

累计投资金额 
投资 

进度 

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含理财收益、

利息净收入） 

1 

大屏幕液晶电视结

构模组生产线智能

化改造项目 

 3,515.28   3,515.28 100.00%  已销户 

2 

年产 50万套超大屏

幕液晶电视结构模

组的生产线项目 

 3,756.96  3,756.96 100.00%  已销户 

3 

年产 300 万套大屏

幕液晶电视不锈钢

外观件扩建项目 

 8,403.55  8,403.55 100.00%  已销户 

4 

年产 60套大屏幕液

晶电视结构模组通

用模具生产线项目 

 1,851.10   1,851.10 100.00%  已销户 

5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

与制造项目 
22,103.22 17,173.28 77.70% 5,397.54 

合计 39,630.11 34,700.17  5,3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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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基本情况 

（一）“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的基本情况 

金属精密构件制造技术是一种先进的金属精密部件成形技术，本项目主要应

用铝合金、不锈钢为原材料，经过机加工、冲压成型、压铸成型、加工成型、折

弯、抛光、喷丸/喷砂、拉丝、打磨、焊接、阳极氧化、清洗、喷涂等工艺，可

用于生产：LED边框、底座；车门导行轨、电器机箱、传动轮/传动杆、内车门

把手架、行李架等高铁用金属精密构件；以及冰箱空调面饰件等。本项目的实施

有助于公司扩展下游应用领域，向更广阔的金属精密构件市场发展，有利于加强

公司精密结构件的研发、机加工和金属表面处理的能力，旨在将公司打造成跨行

业（黑电、白电、新能源汽车、轨道车辆等）供货、全工艺（设计、机加工、精

密冲压、表面处理等）流程服务的精密金属结构件解决方案提供商。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自 2021 年末逐步投产，目前已进入正式

量产阶段，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已建设

完毕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资金

额 

累计投资

金额 

投资 

进度 

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含理财收益、

利息净收入） 

1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 22,103.22 17,173.28 77.70% 5,397.54 

（二）“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节余原因 

1、公司对募投项目各项费用进行严格控制、监督和管理，在保障项目进度

和使用效果的前提下，本着节约的原则对资金使用进行合理规划，这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项目的总投资。 

2、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综合外部环境、行

业竞争格局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等多方面因素，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良品率为主

要目标，优化设备采购和项目实施方案，从而节余了部分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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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节余资金部分为尚需支付的合同

尾款，公司后期将以自有资金支付。 

三、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已建设

完毕，达到可使用状态，该项目结项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全部完成，

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公司拟将“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5,397.54

万元（具体金额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次日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资金的主要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发展，

不会对公司当前和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

效率，满足公司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相关决策程序和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资金，同时该项

目结项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全部完成，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的次日作为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资金的基准日。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

决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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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的节约公司财务费用，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本着对股东利益负责、对公司利益负责的原则所作出的慎重决策，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

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该事项以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符合《公

司章程》等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可以有效

降低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批

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核。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做出的

决定，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尚

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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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资金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金属精密构件研发与制造项目”结项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全部

完成，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规定，节余募集

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净额 10%以上的，还应当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资金已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